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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建省教育厅关于做好中青年教师教育科研

项目（科技类）结题的通知

各高等学校：

为进一步落实高校办学自主权，创新和规范科研项目管理机制，充分激发高校和科研人员创新积极性，现对福建省中青年教师教育科研项目（科技类及2019年前立项的社科类，以下简称“中青年项目”）结题有关工作通知如下：

1、 经研究决定，自2020年下半年起，由各高校负责对本校待结题项目进行审核，审核结果报我厅汇总并予以公布。请各高校对2020年下半年已报送的项目进行再把关、再审核，并通过省教育科研管理平台（xmgl.fjsjyt.cn）于12月20日前重新确认并提交项目结题材料和结题汇总表，逾期未确认的，以此前报送的材料为准。

2、 中青年项目每年上、下半年各结题一次，原则上我厅将于每年5月、11月前下发结题通知。各高校应提前部署，通知有关项目负责人做好准备。

3、 各高校要坚持质量，对项目结题材料严格把关；要充分发挥校学术委员会作用，结合中青年项目申请书的计划任务要求，对研究成果认真进行评价，提出明确结题审核意见，确保结题质量。

4、 中青年项目实施过程中正式出版或发表的有关论文、专著，产生的授权专利、标准或其他研究成果，应与项目研究内容高度相关并体现质量和贡献，原则上有条件标注的成果均应标注“福建省中青年教师教育科研项目资助（项目编号：×××××××）”。
5、 我厅将通过随机抽查等方式加强监管，每年抽取若干高校和项目进行核查，抽查项目结题质量低的高校，将复查所有结题项目，按不合格比例核减下一年度中青年项目指标数，并适时予以通报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福建省教育厅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年12月7日

(依申请公开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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